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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9：00，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在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已于 2010 年 11 月 7 日以电话、传真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

实际出席董事 5 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和平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经过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

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

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需产生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名单，并提交股东大会通过。根据控股股东诸城同路

人投资有限公司的提名，提名郑和平、郑镁钢、于瑞波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张永爱、刘海英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李水龙先生、张永爱女士发表意见，同意上述人选。 

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补充声明参阅附件。公司将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经审核无

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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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内部董事不予以发放薪酬，独立董事

的年薪为税前 5万元人民币。 

三、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利用超募资金所建设项目《生猪副产品深加工项目》截止 2010 年 10

月底剩余资金 9,420.00 万元。鉴于公司生产旺季资金需求量增大，将其中的

3,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6 个月内偿还。在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期间，若募投项目需要进行资金支付，公司将予以及时归还。 

四、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吉林得利斯食品有

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利用超募资金所建设项目《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年生产 8,000吨高

档肉制品项目》截止 2010年 10月底剩余资金 9,961.92万元（含利息）。鉴于公

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将其中的 3,500万元暂时补充吉林得利斯有限公司流动

资金，6个月内偿还。在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若募投项目需要进行

资金支付，公司将及时予以归还。 

五、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于 2010年 11月 29日上午 9：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 11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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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郑和平，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1 年出生，专科学历，高级

经济师，中国乡镇企业家委员会副会长，农业部乡镇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山

东省生猪协会副会长。曾荣获“全国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中国

肉类科技十大杰出人物”、“全国农村优秀人才”、“全国农村十大致富带头

人”等荣誉称号，并先后当选为第八届、十届、十一届山东省人大代表，第九届

全国人大代表。1978 年至 1984 年担任山东省诸城市西老庄村农机队队长、村支

部副书记；1984 年至 1986 年任山东省诸城市西老庄村面粉厂厂长；1986 年担任

诸城市第二食品公司总经理；1992 年任诸城市得利斯公司总经理；1993 年至 1995

年担任山东得利斯集团总公司董事长、总裁；1995 年起担任得利斯集团董事长。

截至 2010 年 10 月，任本公司董事长。郑和平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诸城同路人

投资有限公司 90.28%的股权和庞海控股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16975.12 万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郑镁钢，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 年出生，专科学历。曾荣

获“潍坊市优秀青年农民”称号，并先后当选为诸城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共青

团山东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1994 年 9 月至 1995 年 2 月，在得利斯集团机

电处工作；1995 年 3 月至 2002 年 7 月，任得利斯集团机电处处长；2002 年 8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农业科技机电设备部经理；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10 月，

任有限公司机电设备部经理；2006 年 11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有限公司肉制品

部经理；2007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制品部经理。截至 2010 年 10 月，任本公

司董事。郑镁钢先生持有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 0.14%的股权，间接持有本公

司 18.16 万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于瑞波，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 年出生，专科学历，经济

师。1995 年 8 月至 1998 年 2 月，任得利斯集团文秘科科长；1998 年 2 月至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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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任得利斯集团运营处处长；2000 年 2 月至 2001 年 2 月，任得利斯集团

运营部经理；2001 年 3 月至 2005 年 10 月，任农业科技董事会秘书；2005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 月任生物科技总经理；2009 年 2 月至今，任得利斯集团总裁。截

至 2010 年 10 月，任本公司董事。任瑞波先生持有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 0.29%

的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37.62 万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张永爱，女，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MBA），

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1984 年 7 月至 1993 年 12 月，在山东省农机集团潍坊公司财务科工作，历

任出纳、记账员、会计、财务科长；1993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2 月，在潍坊市财

政局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02 年 12 月至今任北京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截

至 2010 年 10 月，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张永爱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刘海英，女，中国籍，汉族，1964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1988 年 7 月参

加工作，山东经济学院会计学学士，山东大学数学院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理学硕

士，南开大学商学院管理学（会计专业）博士。历任山东工业大学助教、讲师、

副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副教授。2003年 5月至 2008年 5月在泰山石油担任独立

董事，2009 年 6 月始在德棉股份担任独立董事。刘海英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的情形。 

 


